
共青团同江市委员会2015年部门预算及
“三公”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共青团同江市委员会为财政全额拨款行政单位。
（二）人员构成：在职编制数为7人（行政编制7人），实有人数4人。

二、部门主要职责 
共青团同江市委员会行使市委和团佳木斯市委赋予的领导全市共青团工作，领导市青联和少先队工作的职权，对全市青少年社团组织进行指导和管理，争使团的基层组织网络覆盖全体青年，使团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影响全体青年，充分发挥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和维护青少年权益的基本职能。

三、预算收支基本情况 
（一）关于公共预算收支总表说明：
1、本年收入预算总额49.5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9.58万元，占总收入的100%。

2、本年支出预算总额49.5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7.43万元，占总支出的95.66%，住房保障支出2.15万元，占总支出的4.34%。

（二）关于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表说明：

1、本年度团市委基本支出总额29.58万元，占总支出的59.66%，项目支出20万元，占总支出的40.34%。

2、本年度团市委基本支出总额29.58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0.26万元，占基本支出总额68.49%，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23万元，占基本支出总额7.54%，商品和服务支出7.09万元，占基本支出总额23.97%。

3、项目支出20万元，为各乡镇团经费，每乡镇2万元，主要用于各乡镇团支部开展活动支出。如购买团务用品、开展五四青年节及志愿者活动等。

4、本年度财政拨款支出29.58万元。具体包括：
（1）一般公共服务（类）群众团体事务（款）预算数27.43万元，为团市委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共青团业务工作等支出，比2014年预算增加7.21万元，增长35.66%，主要原因是单位普调工资及公务员增加1人。

（2）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预算数2.15万元，为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补助。

（三）关于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说明：

团市委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预算，故本项无数据。
（四）关于“三公”经费支出表说明：

团市委“三公”经费预算0.3万元，具体包括：
1、因公出国（境）经费。团市委无因公出国（境）人员，无经费支出。

2、公务接待费。团市委接待上级及其他县市来我市调研、专项检查等活动由机关事务局统一安排，没有发生公务接待费。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28万元。团市委无公车，车辆运行维护费支出0.28万元，主要用于重大政策调研、专项检查及上级和兄弟县市来我市调研考察等所需的租用车辆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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